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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果認列」審查程序說明 

1.請審查委員登入個人 Portal系統，點選研究發展\教師產業研(究)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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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點選認列委員審核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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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點選下載附件，將附件解壓縮時需輸入密碼，請輸入nanya 

 

 

(1) 若認列案件為方案二，文件一應為產學合作案之成果報告，請委員就其成果報告內容審

查是否符合該產學案之主題與金額。 

(2) 若認列案件為方案三，文件一應為研習證明，請委員檢查其研習時數是否與申請書相符。 

(3) 附件中若有文件二，代表教師連同此案一併提出六年應完成一件的教材、專利、商品化

或技轉的佐證資料，請委員審查文件二是否與本案內容相關，依本校最新修訂辦法，教

材不必獲得教務處獎勵，但必須符合Word 50頁或 ppt 240張，教師自行撰寫、開發或編

製適用於教學之未出版著作、簡報(Powerpoint)、或圖表等教學教材。 

 

 

4.點選申請資料明細，此即為教師填寫的申請書，請委員審核其主題、內容、對教師實務能

力提升情形、對教師教學或研究之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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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點選填寫審查意見 

 

請委員就其申請書內容，以及本案是否與教師專業領域、教授科目相關填寫審查意見， 

並勾選同意或不同意。 

 
6.點選列印審查意見 

列印後簽名，擲交研發處研發行政組，完成審查程序。 


